§ AT 'le‘mtﬁdﬁ:,”‘%);}_%i L on| 4
114= B4 i F % 202755

Eivh BT EAFTRGT LT

u

F o IR A *7}‘\2’?}3’
G A BB
" 2 RREBTRER A

FAFEARGRFEEEFE > AR AEII4ELN? 207
> A~

TSRS BT
a >
Bt e R EATL NS AEE R AR 0 2 A R S

i
Ao 2. Fl A 2 E K4 o
i-)

Wt i R SRR G R 5 e e

‘-\\1-

Bl fri%’*fii4"fn;ﬁ\¢/>;ud 7;;;;4 éab% » X A | AFE
2p @BIL ’4\:‘/‘;}’%_&‘&? LI;—L_’BTQ«TI]‘%JO

B A5k L ARA )N RIIIEL? 2T » B2 AT 4
(T ) 200,000 > HAEHEFAIIIEL? 27Tp 423 1164
BOTR b > RN RE £ B Taank A

%— 7



iy

-
2

Ao IRk FEFOLGF LN P E P B RIA A E50
0F ~ e b isd | F4ezt& £0.570% (P o 5 # 42,29
o%) » F ¥ #\#&?ﬂ‘ B R R A AR AR S [ 2 A
Lo pp pA6R 'lP\—‘ﬁ B 5 10% 0 42186

XN

=

B2 v AZEIC R B A 5200 a9 & 5 O112
ﬁ9§205v%~*%%ﬁM)MM£Alqﬂ,ﬁﬁglmﬁg 20 p
22117897 20p F > GBI N REL22LE > gy T
sopr A L o FIF P k¢ FEEOLG G AN P 2 E AR
BAE5008 ~ x ko H f S Ed L (B s & L
2% ) ’fviﬁﬁP#\%ﬁﬁﬁﬁ»j‘\@B?ﬁ N S S EE RS
.iﬂ’aﬁ 2 PpAZBE P K o v A5 10% 0 4286
B0 i AR R R S20% HE g e T

TEF R G ROTE LAY E 0 GRS
o T AR BAML 0 V4K 43,5935 ~ 70,
Aol ENEAFH 2R AKER
e

D
©
O T4
A
4
o
—~
573
[—
-
o

Wk RIEHRRDEG R #ﬁaimﬂﬂ°§%d
BREZO2 BRERFTOZZEMRG > KA A %»@4’1%
Polded 2 %]~ 27 AFor o

MAEEZU T AN TEFARDP DT CAKNT RS

&%i%‘i?’%%ﬁmﬁﬂ%wwﬁzwﬁ~ﬁﬁ@a
' Z,
(4

~ ~ ~ ye N
L£xz2 3 oo @

B |
LH o RAEFFWE FA360F 5278 - 52800 ¥ 338 A F
FlE A2 20T AR PR BIRRE2ZAREER o

VA RB R FERZ LB EN G Ao F12

e o 5 F I o T A

S ARG AEFREFA2TIER LG L RRARR AT R AR

Prir 2 B R iE % 43675 % 238 ~ % 3891F % 178 ¥ 3F R



| S
’&\'_"7‘ FR j\ Ll'lj “i— ’

FE LR BRSNS PE S

&)

% TEJ»;!L 7 o

=3
X
E LA

114 =
¥ AT b

N -
/zt E

KA A TS o
Btz

fs20p p o
T T 18 3%

20 RMATHE AR 3 (;p M A )
bed EEFRATE R o - HER D FFR T

NE R FI8IE o

10 5 23 p
2 ’f};?}ﬁ%ﬁé 5 R

")-JT
12 S

wAfRE D PRk T AP

EE AL P 0 Rt R

¢ F A @ 114 =& 10 25 P
T F AR
AR (&L ATET)
S 114 E9EFEPEDE
£ ] F TR
- |74,292~ [2.2959% |p 114# 77 25p [p 114£81 26p 423 F o p 2+ >
AT (W ABET IR RIE S
1093 & > @486 7 F > &
LB AIH209% 8 -
- [346, 170~ (1. 72% EIM&4H%Bé1Mﬁ54ﬂBiQM%%Bi’
AT [ ABE IR RIS
10935 : W AeiB6B 7 & > &
L BAI%H209% 8 -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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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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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板簡字第2027號
原      告 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衍茂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彥廷  
被      告  涂庭榛即叡昌商行

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肆仟貳佰玖拾貳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陸仟壹佰柒拾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㈠民國111年4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1年4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年息0.575%（目前為年息2.295%）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；㈡112年9月20日向原告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9月20日起至117年9月20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浮動計息（目前為年息1.72%）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另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時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本繳息，尚餘本金3,593元、70,699元、346,170元，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未獲置理，依約定條款第5條約定，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授信約定書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表、客戶全部資料查詢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7頁），核認無訛；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本文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白承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祐安
附表（金額均為新臺幣）：
		編號

		本金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



		


		


		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

		




		一

		74,292元

		2.295％

		自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自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



		二

		346,170元

		1.72％

		自114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

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板簡字第2027號

原      告 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衍茂  

訴訟代理人  劉彥廷  

被      告  涂庭榛即叡昌商行


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肆仟貳佰玖拾貳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一

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陸仟壹佰柒拾元，及如附表編號

二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

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

    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㈠民國111年4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1年4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

    7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

    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

    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年息0.575%（目前為年息2.295%）

    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

    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

    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；㈡112年9月

    20日向原告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9月20日起至1

    17年9月20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

    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

    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浮動計息（目前為年息1.72%）

    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

    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

    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另任何一

    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時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

    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本繳息，尚餘本金3,593元、70,699

    元、346,170元，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未獲置理

    ，依約定條款第5條約定，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

    貸契約及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

    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

    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授信約定

    書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表、客

    戶全部資料查詢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7頁），

    核認無訛；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

    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

    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

    第1項本文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

    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

    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

    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白承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祐安

附表（金額均為新臺幣）：

編號 本金 利息  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   年利率 計算期間  一 74,292元 2.295％ 自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自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 二 346,170元 1.72％ 自114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 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板簡字第2027號
原      告 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衍茂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彥廷  
被      告  涂庭榛即叡昌商行

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肆仟貳佰玖拾貳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陸仟壹佰柒拾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㈠民國111年4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1年4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年息0.575%（目前為年息2.295%）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；㈡112年9月20日向原告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9月20日起至117年9月20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浮動計息（目前為年息1.72%）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另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時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本繳息，尚餘本金3,593元、70,699元、346,170元，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未獲置理，依約定條款第5條約定，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授信約定書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表、客戶全部資料查詢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7頁），核認無訛；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本文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白承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祐安
附表（金額均為新臺幣）：
		編號

		本金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



		


		


		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

		




		一

		74,292元

		2.295％

		自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自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



		二

		346,170元

		1.72％

		自114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

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板簡字第2027號

原      告 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衍茂  

訴訟代理人  劉彥廷  

被      告  涂庭榛即叡昌商行



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肆仟貳佰玖拾貳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陸仟壹佰柒拾元，及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柒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㈠民國111年4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1年4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年息0.575%（目前為年息2.295%）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；㈡112年9月20日向原告借款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9月20日起至117年9月20日止，約定償還方式依年金法計算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率則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存款額度未達500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浮動計息（目前為年息1.72%），若逾期未攤還本息時，除按本借款放款利率計付之利息外，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以內者，以前開利率10%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超過部份則以前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另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時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本繳息，尚餘本金3,593元、70,699元、346,170元，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未獲置理，依約定條款第5條約定，借款視為全部到期。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授信約定書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表、客戶全部資料查詢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7頁），核認無訛；又被告就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本文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白承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祐安

附表（金額均為新臺幣）：

編號 本金 利息  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   年利率 計算期間  一 74,292元 2.295％ 自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自114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 二 346,170元 1.72％ 自114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10％計算；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開利率20％計算。 







